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7號

原      告  賺錢時代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翠群  

訴訟代理人  林益輝律師

被      告  世旭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方世龍  

訴訟代理人  羅偉甄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世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

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

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

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

文。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變更為Ａ０

３，據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24日提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及

檢附臺中市南區區公所113年12月6日公所農建字第11300305

18號函為證，被告並已收受該書狀繕本（見本院卷419-42

3、430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7月21日簽訂「賺錢時代公寓大廈外牆女兒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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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屋突修繕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為

原告承攬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賺錢時代公寓大廈

（下稱系爭大廈）之大樓A、B、C、D、E棟，共5棟之屋突

（含屋突旁的直面）、外牆、女兒牆之修繕工程（下稱系爭

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90萬元（含稅），施

工期限為40工作天，具體施作項目則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5

月24日估價單所示。

　㈡詎被告於112年9月21日進場施作抿石打除工程後，於翌日下

午4時即無故停止施工，經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函

催被告繼續進場履約，然未獲被告置理。原告復於112年11

月17日以台中路郵局第28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

函後7日內進場履約，被告雖於112年11月22日及23日上午至

系爭大廈A棟施作屋凸抿石剔除，惟同年月23日下午即改至C

棟施作屋凸抿石剔除，遭原告要求按棟序施工後，被告又於

112年11月24日停工，且被告不僅將施工現場棄置未處理，

其後又委任林世民律師寄發台中法院郵局2942號存證信函檢

附律師函（下稱112年12月13日信函）向原告稱因施工現場

建物老化、部分區域粉光層已與RC結構體分離，若依原約定

工法剔除外牆抿石層時，將肇致粉光層剝落物產生等，如依

原約定工法施工，被告不願依民法第496條相關規定負瑕疵

擔保責任云云，隨後更提出高達817萬8450元之估價單，一

再要求原告換約施作。

　㈢然，被告既為專業建築維修維護保養工程公司，於系爭工程

投標前，更已先行至現場履勘，並本其專業技術及施作工法

評估建築物實況，自不得僅以實際狀況與報價內容不一為由

拒絕施工，且致原告為清理現場殘局，另須額外支出委請他

人清除現場廢棄雜物之費用，原告因認被告有民法第502條

第2項、第229條、254條、第227條等規定所定給付遲延、不

完全給付等債務不履行情形，遂於113年1月22日以台中大全

街郵局第5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50號信函）寄達被告為解

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被告負現場回復原狀義務，併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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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金及附加利息等，惟被告迄未履行。爰依民法第259條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3條

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

違約金；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

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共計100萬4600元等語。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已明定契約當事人均不得片面要求終

止合約，則原告片面解除契約，核與系爭契約約定意旨不

符，自不生效力。

　㈡原告委由被告剔除系爭大廈之屋突及女兒牆之抿石，僅概估

一棟女兒牆、一座造型屋突分別所需施作天數，並無約定完

工期限，被告亦告知原告，實際施工期間需視現場施作情形

而定，施工工法則考量地理位置及交通等，採用人員繩索垂

降方式進行作業（即蜘蛛人高空繩索外牆作業），先將外牆

抿石剔除，剔除之抿石廢棄物整頓集中，剔除抿石後裸露之

表層如為平整，清潔表面粉塵後即可進行防水作業，如有些

微龜裂，則視其大小以環氧樹脂或變性膠等材料灌注裂縫填

補，再施作防水漆，最後清運廢棄物（屋突下緣牆面上突出

之直立面之抿石，打除後清潔，及塗上防護漆，為被告回饋

項目），並不包含抿石層以下之其他結構層。兩造簽約後，

被告積極準備履約事宜，惟因進場後發現現場建物老化、鋼

筋外露，部分區域之粉光層已與RC結構體分離，剔除抿石層

之過程將會不斷有粉光層剝落物產生，除逾越系爭工程施作

範圍外，且如被告繼續以原工法施工，亦無法達預期目的，

可能造成工安意外，恐有重大安全疑慮，故被告會同系爭大

廈社區經理於112年9月22日查看後，旋提出工程報告書及變

更工法建議，復於112年9月26日詢問原告是否排定開會時

間，且主動表示可到場當面說明，社區經理則回覆待原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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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討論後再與被告聯絡，被告爰持續追蹤進度，等候原告指

示再進行後續作業。豈料，原告明知上開問題尚未經討論解

決，卻遽然於112年10月16日、11月17日函催被告繼續進場

履約，被告雖再提出「賺錢時代頂樓造型及屋突修繕說明」

檔案，且為避免爭議於112年11月21日再度進場施作，並按

日於系爭工程之「抿石專責委員」群組報告施作範圍、項

目，及提供112年11月21日至24日施工日誌、現場照片予原

告，原告卻置若罔聞，被告為免發生工安意外，方再次暫時

停止施作，另以112年12月13日信函通知原告若堅持原工法

施工，被告依民法第496條前段規定，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㈢系爭工程既無約定確定之完工期限，而被告經原告催告後亦

立即進場施作，且已明示請原告具體指示是否繼續進場施

工，可見被告並無遲延，原告自不得解除契約；縱認被告遲

延給付（假設語，被告否認），原告以系爭50號信函催告

後，亦非當然取得契約解除權，仍須定相當期限再次催告，

被告於期限內不履行，始得解除契約；即便原告得依系爭契

約第13條第2項終止契約，依同條項後段之約定，亦不得請

求被告退還已支付之訂金76萬元；且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

項可知，兩造有關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乃針對有一方欲片

面終止契約之情形，他方得請求給付，然本件原告自己始為

欲解除契約之一方，被告並無欲片面終止契約之情事，核與

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所約定之情形不符，且系爭契約第13

條第3項之懲罰性違約金，顯非加害給付所生之瑕疵結果損

害，原告主張難謂符合一貫性審查；又倘認原告得請求懲罰

性違約金（假設語，被告否認），亦請鈞院審酌上情，依民

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再者原告所提證據均無從證明其

確有支出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而受有損害，既無損害自

無賠償可言，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亦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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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為假執行之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7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

告為原告承攬系爭大廈之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190萬元

（含稅），具體施作項目則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5月24日估

價單所示；原告已於112年9月21日支付系爭契約之訂金76萬

元予被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52-453

頁），可認為真。

　㈡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7條等規定，以系爭5

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並不可採：　　

　⒈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逾約定期限始完成，或

未定期限而逾相當時期始完成者，定作人得請求減少報酬或

請求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前項情形，如以工作於特定期

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

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02條定有明文。又因

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

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

項亦有明定。

　⒉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7條等規定，以系爭5

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云云。然，依前引民法第502條規定可

知，該規定係適用於承攬人逾約定期限完成工作或未定期限

而逾相當時期完成工程等情形，無從適用承攬人並未完成工

作之情形，而本件原告係主張被告並未完成系爭契約所約定

工作，則當無民法第502條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其得依民

法第502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不可採。

　⒊又民法第227條係關於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而所謂不完全給

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然其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

旨。然本件依原告主張原因事實，係指被告並未於約定期限

內完成契約所定之工作，未指被告已為給付然其給付內容不

符合債務本旨（如施作之內容有瑕疵），則原告此部分主張

解除契約之依據與其主張之原因事實並不相符，原告主張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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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

　㈢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等規定，以系爭50號信

函解除系爭契約，亦不可採：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

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

第229條第1項、第254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針對兩造就系爭工程有無約定完工日（即給付之確定期限）

一事，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以112年12月13日為完工日等語，

被告則抗辯稱兩造並無約定完工期限等語。

　⒊查，依被告所提出其人員洪正哲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Ａ０２

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顯示Ａ０２於112年9月18日詢

問洪正哲，請被告提供施工預定時日排程，洪正哲則於112

年9月19日傳送4個行事曆PDF檔予Ａ０２（見本院卷第221-2

23頁）。而據原告所陳報之上開4個行事曆PDF檔，4種施工

預定排程，分別為：「假日及國定假日停工」，標註之完工

日為112年12月13日；「假日限定時間」，標註之完工日為1

12年11月28日；「週日不施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

月27日；「假日正常施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17

日（見本院卷第385-399頁），而被告對於原告所陳報之上

開4種施工預定排程表，其形式上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445頁）。被告亦自承有於112年9月13日與系爭大廈社區

經理聯繫討論工期安排及調整事宜（見本院卷第415頁編號

6）。再據證人Ａ０２證稱：當初被告之洪特助有提供幾種

方式給原告決定，一個是假日施工，另一個是假日及國定假

日都施工，第三個是兩者都不施工，委員會討論完後明確告

訴被告採第三個方案；依照112年洪特助傳給我的LINE，預

計在112年12月13日完工撤場等語（見本院卷第532頁）。

　⒋是依上開被告人員洪正哲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Ａ０２間之通

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原告所提出之4個行事曆PDF檔書面資

料、證人Ａ０２證述及被告之答辯，再參酌系爭契約所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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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單其下方有載明「採繩索垂降作業，一棟造型女兒牆約

5個工作天，一座造型屋突約3個工作天」（見本院卷第37

頁），則共5棟造型女兒牆、5座造型屋突，共約40天，綜合

可認兩造有於系爭契約成立後，約定採取「假日及國定假日

停工」之施工進度排程，並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為112年12

月13日。

　⒌就系爭工程迄今並未完工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可認被

告就系爭工程之施作於112年12月14日之後，已有逾約定給

付期限而未為給付之給付遲延情事，除被告舉證有不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外，被告應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

給負遲延責任。

　⒍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等規定，以被告給付遲

延為由，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云云。然依民法第25

4條規定，被告於112年12月14日以後雖陷於給付遲延，原告

仍應再次定相當期限催告被告履行，倘如被告於期限內不為

履行，原告方得解除系爭契約。查，依原告自陳，原告係於

112年10月16日委請竑德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於112年11

月17日以台中路郵局第28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約（見本

院卷第502頁），惟前開律師函及存證信函均係於112年12月

14日被告陷於給付遲延之前，經原告寄發並由被告收受送達

（見本院卷第452-453頁），均難認該當給付遲延後由債權

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之意思通知，既原告並未於被

告給付遲延後再次定相當期限催告被告履行，原告自不得依

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

　㈣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

元，並無理由：

　　系爭契約並未經原告合法解除，已認定如上，則系爭契約仍

屬存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

之訂金76萬元，自無理由。　

　㈤原告依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

金，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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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均無理由：

　　按懲罰性違約金係基於當事人契約約定而生，與民法第227

條不完全給付規定無涉，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19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已屬無據。又本件依原告主

張之原因事實，被告應係構成給付遲延，而非不完全給付，

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清除廢

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亦顯無理由。

　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

性違約金，亦無理由：

　　按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一、本合約一經簽定除另有約定

外，甲、乙雙方均不得片面要求終止合約。以電話聯繫或現

場臨時通知終止合約，皆不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二、一方

若欲終止契約，須於施工前15天，取得雙方書面同意終止合

約，始生終止合約之效力，而合約終止前甲方已支付之服務

費，不予退還。三、若一方違反前開約定，欲片面終止契

約，則須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90,000元給另一方。」（見本

院卷第23頁），由上開約定可知，此條第3項係針對契約之

一方欲片面終止契約時，賦予另一方有請求行使終止權該方

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之權利。然，本件被告並未有抗辯欲片面

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原告自不得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懲罰性違約金，原告請求實與契約約定不合。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

訂金76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

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依民法第227條第2

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

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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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賴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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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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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7號
原      告  賺錢時代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翠群  
訴訟代理人  林益輝律師
被      告  世旭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世龍  
訴訟代理人  羅偉甄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世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變更為Ａ０３，據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24日提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及檢附臺中市南區區公所113年12月6日公所農建字第1130030518號函為證，被告並已收受該書狀繕本（見本院卷419-423、430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7月21日簽訂「賺錢時代公寓大廈外牆女兒牆造型屋突修繕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承攬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賺錢時代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之大樓A、B、C、D、E棟，共5棟之屋突（含屋突旁的直面）、外牆、女兒牆之修繕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90萬元（含稅），施工期限為40工作天，具體施作項目則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5月24日估價單所示。
　㈡詎被告於112年9月21日進場施作抿石打除工程後，於翌日下午4時即無故停止施工，經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函催被告繼續進場履約，然未獲被告置理。原告復於112年11月17日以台中路郵局第28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函後7日內進場履約，被告雖於112年11月22日及23日上午至系爭大廈A棟施作屋凸抿石剔除，惟同年月23日下午即改至C棟施作屋凸抿石剔除，遭原告要求按棟序施工後，被告又於112年11月24日停工，且被告不僅將施工現場棄置未處理，其後又委任林世民律師寄發台中法院郵局2942號存證信函檢附律師函（下稱112年12月13日信函）向原告稱因施工現場建物老化、部分區域粉光層已與RC結構體分離，若依原約定工法剔除外牆抿石層時，將肇致粉光層剝落物產生等，如依原約定工法施工，被告不願依民法第496條相關規定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隨後更提出高達817萬8450元之估價單，一再要求原告換約施作。
　㈢然，被告既為專業建築維修維護保養工程公司，於系爭工程投標前，更已先行至現場履勘，並本其專業技術及施作工法評估建築物實況，自不得僅以實際狀況與報價內容不一為由拒絕施工，且致原告為清理現場殘局，另須額外支出委請他人清除現場廢棄雜物之費用，原告因認被告有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9條、254條、第227條等規定所定給付遲延、不完全給付等債務不履行情形，遂於113年1月22日以台中大全街郵局第5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50號信函）寄達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被告負現場回復原狀義務，併退還訂金及附加利息等，惟被告迄未履行。爰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共計100萬4600元等語。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已明定契約當事人均不得片面要求終止合約，則原告片面解除契約，核與系爭契約約定意旨不符，自不生效力。
　㈡原告委由被告剔除系爭大廈之屋突及女兒牆之抿石，僅概估一棟女兒牆、一座造型屋突分別所需施作天數，並無約定完工期限，被告亦告知原告，實際施工期間需視現場施作情形而定，施工工法則考量地理位置及交通等，採用人員繩索垂降方式進行作業（即蜘蛛人高空繩索外牆作業），先將外牆抿石剔除，剔除之抿石廢棄物整頓集中，剔除抿石後裸露之表層如為平整，清潔表面粉塵後即可進行防水作業，如有些微龜裂，則視其大小以環氧樹脂或變性膠等材料灌注裂縫填補，再施作防水漆，最後清運廢棄物（屋突下緣牆面上突出之直立面之抿石，打除後清潔，及塗上防護漆，為被告回饋項目），並不包含抿石層以下之其他結構層。兩造簽約後，被告積極準備履約事宜，惟因進場後發現現場建物老化、鋼筋外露，部分區域之粉光層已與RC結構體分離，剔除抿石層之過程將會不斷有粉光層剝落物產生，除逾越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外，且如被告繼續以原工法施工，亦無法達預期目的，可能造成工安意外，恐有重大安全疑慮，故被告會同系爭大廈社區經理於112年9月22日查看後，旋提出工程報告書及變更工法建議，復於112年9月26日詢問原告是否排定開會時間，且主動表示可到場當面說明，社區經理則回覆待原告內部討論後再與被告聯絡，被告爰持續追蹤進度，等候原告指示再進行後續作業。豈料，原告明知上開問題尚未經討論解決，卻遽然於112年10月16日、11月17日函催被告繼續進場履約，被告雖再提出「賺錢時代頂樓造型及屋突修繕說明」檔案，且為避免爭議於112年11月21日再度進場施作，並按日於系爭工程之「抿石專責委員」群組報告施作範圍、項目，及提供112年11月21日至24日施工日誌、現場照片予原告，原告卻置若罔聞，被告為免發生工安意外，方再次暫時停止施作，另以112年12月13日信函通知原告若堅持原工法施工，被告依民法第496條前段規定，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㈢系爭工程既無約定確定之完工期限，而被告經原告催告後亦立即進場施作，且已明示請原告具體指示是否繼續進場施工，可見被告並無遲延，原告自不得解除契約；縱認被告遲延給付（假設語，被告否認），原告以系爭50號信函催告後，亦非當然取得契約解除權，仍須定相當期限再次催告，被告於期限內不履行，始得解除契約；即便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終止契約，依同條項後段之約定，亦不得請求被告退還已支付之訂金76萬元；且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可知，兩造有關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乃針對有一方欲片面終止契約之情形，他方得請求給付，然本件原告自己始為欲解除契約之一方，被告並無欲片面終止契約之情事，核與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所約定之情形不符，且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之懲罰性違約金，顯非加害給付所生之瑕疵結果損害，原告主張難謂符合一貫性審查；又倘認原告得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假設語，被告否認），亦請鈞院審酌上情，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再者原告所提證據均無從證明其確有支出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而受有損害，既無損害自無賠償可言，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7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承攬系爭大廈之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190萬元（含稅），具體施作項目則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5月24日估價單所示；原告已於112年9月21日支付系爭契約之訂金76萬元予被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52-453頁），可認為真。
　㈡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7條等規定，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並不可採：　　
　⒈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逾約定期限始完成，或未定期限而逾相當時期始完成者，定作人得請求減少報酬或請求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前項情形，如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02條定有明文。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7條等規定，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云云。然，依前引民法第502條規定可知，該規定係適用於承攬人逾約定期限完成工作或未定期限而逾相當時期完成工程等情形，無從適用承攬人並未完成工作之情形，而本件原告係主張被告並未完成系爭契約所約定工作，則當無民法第502條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其得依民法第502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不可採。
　⒊又民法第227條係關於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而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然其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然本件依原告主張原因事實，係指被告並未於約定期限內完成契約所定之工作，未指被告已為給付然其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如施作之內容有瑕疵），則原告此部分主張解除契約之依據與其主張之原因事實並不相符，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㈢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等規定，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亦不可採：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54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針對兩造就系爭工程有無約定完工日（即給付之確定期限）一事，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以112年12月13日為完工日等語，被告則抗辯稱兩造並無約定完工期限等語。
　⒊查，依被告所提出其人員洪正哲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Ａ０２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顯示Ａ０２於112年9月18日詢問洪正哲，請被告提供施工預定時日排程，洪正哲則於112年9月19日傳送4個行事曆PDF檔予Ａ０２（見本院卷第221-223頁）。而據原告所陳報之上開4個行事曆PDF檔，4種施工預定排程，分別為：「假日及國定假日停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2月13日；「假日限定時間」，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28日；「週日不施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27日；「假日正常施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17日（見本院卷第385-399頁），而被告對於原告所陳報之上開4種施工預定排程表，其形式上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5頁）。被告亦自承有於112年9月13日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聯繫討論工期安排及調整事宜（見本院卷第415頁編號6）。再據證人Ａ０２證稱：當初被告之洪特助有提供幾種方式給原告決定，一個是假日施工，另一個是假日及國定假日都施工，第三個是兩者都不施工，委員會討論完後明確告訴被告採第三個方案；依照112年洪特助傳給我的LINE，預計在112年12月13日完工撤場等語（見本院卷第532頁）。
　⒋是依上開被告人員洪正哲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Ａ０２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原告所提出之4個行事曆PDF檔書面資料、證人Ａ０２證述及被告之答辯，再參酌系爭契約所附之估價單其下方有載明「採繩索垂降作業，一棟造型女兒牆約5個工作天，一座造型屋突約3個工作天」（見本院卷第37頁），則共5棟造型女兒牆、5座造型屋突，共約40天，綜合可認兩造有於系爭契約成立後，約定採取「假日及國定假日停工」之施工進度排程，並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為112年12月13日。
　⒌就系爭工程迄今並未完工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可認被告就系爭工程之施作於112年12月14日之後，已有逾約定給付期限而未為給付之給付遲延情事，除被告舉證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外，被告應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給負遲延責任。
　⒍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等規定，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云云。然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被告於112年12月14日以後雖陷於給付遲延，原告仍應再次定相當期限催告被告履行，倘如被告於期限內不為履行，原告方得解除系爭契約。查，依原告自陳，原告係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竑德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於112年11月17日以台中路郵局第28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約（見本院卷第502頁），惟前開律師函及存證信函均係於112年12月14日被告陷於給付遲延之前，經原告寄發並由被告收受送達（見本院卷第452-453頁），均難認該當給付遲延後由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之意思通知，既原告並未於被告給付遲延後再次定相當期限催告被告履行，原告自不得依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
　㈣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並無理由：
　　系爭契約並未經原告合法解除，已認定如上，則系爭契約仍屬存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自無理由。　
　㈤原告依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均無理由：
　　按懲罰性違約金係基於當事人契約約定而生，與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規定無涉，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已屬無據。又本件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被告應係構成給付遲延，而非不完全給付，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亦顯無理由。
　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亦無理由：
　　按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一、本合約一經簽定除另有約定外，甲、乙雙方均不得片面要求終止合約。以電話聯繫或現場臨時通知終止合約，皆不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二、一方若欲終止契約，須於施工前15天，取得雙方書面同意終止合約，始生終止合約之效力，而合約終止前甲方已支付之服務費，不予退還。三、若一方違反前開約定，欲片面終止契約，則須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90,000元給另一方。」（見本院卷第23頁），由上開約定可知，此條第3項係針對契約之一方欲片面終止契約時，賦予另一方有請求行使終止權該方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之權利。然，本件被告並未有抗辯欲片面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原告自不得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原告請求實與契約約定不合。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賴玉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7號

原      告  賺錢時代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翠群  

訴訟代理人  林益輝律師

被      告  世旭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世龍  

訴訟代理人  羅偉甄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世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

    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

    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

    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

    文。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變更為Ａ０３，

    據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24日提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及檢附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113年12月6日公所農建字第1130030518號

    函為證，被告並已收受該書狀繕本（見本院卷419-423、430

    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7月21日簽訂「賺錢時代公寓大廈外牆女兒牆造

    型屋突修繕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為

    原告承攬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賺錢時代公寓大廈（下

    稱系爭大廈）之大樓A、B、C、D、E棟，共5棟之屋突（含屋

    突旁的直面）、外牆、女兒牆之修繕工程（下稱系爭工程）

    ，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90萬元（含稅），施工期限

    為40工作天，具體施作項目則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5月24日

    估價單所示。

　㈡詎被告於112年9月21日進場施作抿石打除工程後，於翌日下

    午4時即無故停止施工，經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函

    催被告繼續進場履約，然未獲被告置理。原告復於112年11

    月17日以台中路郵局第28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

    函後7日內進場履約，被告雖於112年11月22日及23日上午至

    系爭大廈A棟施作屋凸抿石剔除，惟同年月23日下午即改至C

    棟施作屋凸抿石剔除，遭原告要求按棟序施工後，被告又於

    112年11月24日停工，且被告不僅將施工現場棄置未處理，

    其後又委任林世民律師寄發台中法院郵局2942號存證信函檢

    附律師函（下稱112年12月13日信函）向原告稱因施工現場

    建物老化、部分區域粉光層已與RC結構體分離，若依原約定

    工法剔除外牆抿石層時，將肇致粉光層剝落物產生等，如依

    原約定工法施工，被告不願依民法第496條相關規定負瑕疵

    擔保責任云云，隨後更提出高達817萬8450元之估價單，一

    再要求原告換約施作。

　㈢然，被告既為專業建築維修維護保養工程公司，於系爭工程

    投標前，更已先行至現場履勘，並本其專業技術及施作工法

    評估建築物實況，自不得僅以實際狀況與報價內容不一為由

    拒絕施工，且致原告為清理現場殘局，另須額外支出委請他

    人清除現場廢棄雜物之費用，原告因認被告有民法第502條

    第2項、第229條、254條、第227條等規定所定給付遲延、不

    完全給付等債務不履行情形，遂於113年1月22日以台中大全

    街郵局第5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50號信函）寄達被告為解

    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被告負現場回復原狀義務，併退還

    訂金及附加利息等，惟被告迄未履行。爰依民法第259條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3條

    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

    違約金；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

    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共計100萬4600元等語。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已明定契約當事人均不得片面要求終止

    合約，則原告片面解除契約，核與系爭契約約定意旨不符，

    自不生效力。

　㈡原告委由被告剔除系爭大廈之屋突及女兒牆之抿石，僅概估

    一棟女兒牆、一座造型屋突分別所需施作天數，並無約定完

    工期限，被告亦告知原告，實際施工期間需視現場施作情形

    而定，施工工法則考量地理位置及交通等，採用人員繩索垂

    降方式進行作業（即蜘蛛人高空繩索外牆作業），先將外牆

    抿石剔除，剔除之抿石廢棄物整頓集中，剔除抿石後裸露之

    表層如為平整，清潔表面粉塵後即可進行防水作業，如有些

    微龜裂，則視其大小以環氧樹脂或變性膠等材料灌注裂縫填

    補，再施作防水漆，最後清運廢棄物（屋突下緣牆面上突出

    之直立面之抿石，打除後清潔，及塗上防護漆，為被告回饋

    項目），並不包含抿石層以下之其他結構層。兩造簽約後，

    被告積極準備履約事宜，惟因進場後發現現場建物老化、鋼

    筋外露，部分區域之粉光層已與RC結構體分離，剔除抿石層

    之過程將會不斷有粉光層剝落物產生，除逾越系爭工程施作

    範圍外，且如被告繼續以原工法施工，亦無法達預期目的，

    可能造成工安意外，恐有重大安全疑慮，故被告會同系爭大

    廈社區經理於112年9月22日查看後，旋提出工程報告書及變

    更工法建議，復於112年9月26日詢問原告是否排定開會時間

    ，且主動表示可到場當面說明，社區經理則回覆待原告內部

    討論後再與被告聯絡，被告爰持續追蹤進度，等候原告指示

    再進行後續作業。豈料，原告明知上開問題尚未經討論解決

    ，卻遽然於112年10月16日、11月17日函催被告繼續進場履

    約，被告雖再提出「賺錢時代頂樓造型及屋突修繕說明」檔

    案，且為避免爭議於112年11月21日再度進場施作，並按日

    於系爭工程之「抿石專責委員」群組報告施作範圍、項目，

    及提供112年11月21日至24日施工日誌、現場照片予原告，

    原告卻置若罔聞，被告為免發生工安意外，方再次暫時停止

    施作，另以112年12月13日信函通知原告若堅持原工法施工

    ，被告依民法第496條前段規定，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㈢系爭工程既無約定確定之完工期限，而被告經原告催告後亦

    立即進場施作，且已明示請原告具體指示是否繼續進場施工

    ，可見被告並無遲延，原告自不得解除契約；縱認被告遲延

    給付（假設語，被告否認），原告以系爭50號信函催告後，

    亦非當然取得契約解除權，仍須定相當期限再次催告，被告

    於期限內不履行，始得解除契約；即便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

    13條第2項終止契約，依同條項後段之約定，亦不得請求被

    告退還已支付之訂金76萬元；且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可

    知，兩造有關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乃針對有一方欲片面終

    止契約之情形，他方得請求給付，然本件原告自己始為欲解

    除契約之一方，被告並無欲片面終止契約之情事，核與系爭

    契約第13條第3項所約定之情形不符，且系爭契約第13條第3

    項之懲罰性違約金，顯非加害給付所生之瑕疵結果損害，原

    告主張難謂符合一貫性審查；又倘認原告得請求懲罰性違約

    金（假設語，被告否認），亦請鈞院審酌上情，依民法第25

    2條規定酌減至零。再者原告所提證據均無從證明其確有支

    出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而受有損害，既無損害自無賠償

    可言，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

    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

    為假執行之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7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

    告為原告承攬系爭大廈之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190萬元（

    含稅），具體施作項目則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5月24日估價

    單所示；原告已於112年9月21日支付系爭契約之訂金76萬元

    予被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52-453頁），

    可認為真。

　㈡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7條等規定，以系爭50

    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並不可採：　　

　⒈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逾約定期限始完成，或

    未定期限而逾相當時期始完成者，定作人得請求減少報酬或

    請求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前項情形，如以工作於特定期

    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

    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02條定有明文。又因

    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

    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

    項亦有明定。

　⒉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7條等規定，以系爭50

    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云云。然，依前引民法第502條規定可

    知，該規定係適用於承攬人逾約定期限完成工作或未定期限

    而逾相當時期完成工程等情形，無從適用承攬人並未完成工

    作之情形，而本件原告係主張被告並未完成系爭契約所約定

    工作，則當無民法第502條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其得依民

    法第502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不可採。

　⒊又民法第227條係關於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而所謂不完全給付

    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然其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

    然本件依原告主張原因事實，係指被告並未於約定期限內完

    成契約所定之工作，未指被告已為給付然其給付內容不符合

    債務本旨（如施作之內容有瑕疵），則原告此部分主張解除

    契約之依據與其主張之原因事實並不相符，原告主張顯無理

    由。

　㈢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等規定，以系爭50號信

    函解除系爭契約，亦不可採：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

    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

    229條第1項、第254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針對兩造就系爭工程有無約定完工日（即給付之確定期限）

    一事，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以112年12月13日為完工日等語，

    被告則抗辯稱兩造並無約定完工期限等語。

　⒊查，依被告所提出其人員洪正哲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Ａ０２間之

    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顯示Ａ０２於112年9月18日詢問洪正

    哲，請被告提供施工預定時日排程，洪正哲則於112年9月19

    日傳送4個行事曆PDF檔予Ａ０２（見本院卷第221-223頁）。而

    據原告所陳報之上開4個行事曆PDF檔，4種施工預定排程，

    分別為：「假日及國定假日停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

    2月13日；「假日限定時間」，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28

    日；「週日不施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27日；「

    假日正常施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17日（見本院

    卷第385-399頁），而被告對於原告所陳報之上開4種施工預

    定排程表，其形式上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5頁）。

    被告亦自承有於112年9月13日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聯繫討論

    工期安排及調整事宜（見本院卷第415頁編號6）。再據證人

    Ａ０２證稱：當初被告之洪特助有提供幾種方式給原告決定，

    一個是假日施工，另一個是假日及國定假日都施工，第三個

    是兩者都不施工，委員會討論完後明確告訴被告採第三個方

    案；依照112年洪特助傳給我的LINE，預計在112年12月13日

    完工撤場等語（見本院卷第532頁）。

　⒋是依上開被告人員洪正哲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Ａ０２間之通訊軟

    體LINE對話截圖、原告所提出之4個行事曆PDF檔書面資料、

    證人Ａ０２證述及被告之答辯，再參酌系爭契約所附之估價單

    其下方有載明「採繩索垂降作業，一棟造型女兒牆約5個工

    作天，一座造型屋突約3個工作天」（見本院卷第37頁），

    則共5棟造型女兒牆、5座造型屋突，共約40天，綜合可認兩

    造有於系爭契約成立後，約定採取「假日及國定假日停工」

    之施工進度排程，並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為112年12月13日

    。

　⒌就系爭工程迄今並未完工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可認被

    告就系爭工程之施作於112年12月14日之後，已有逾約定給

    付期限而未為給付之給付遲延情事，除被告舉證有不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外，被告應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

    給負遲延責任。

　⒍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等規定，以被告給付遲

    延為由，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云云。然依民法第25

    4條規定，被告於112年12月14日以後雖陷於給付遲延，原告

    仍應再次定相當期限催告被告履行，倘如被告於期限內不為

    履行，原告方得解除系爭契約。查，依原告自陳，原告係於

    112年10月16日委請竑德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於112年11

    月17日以台中路郵局第28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約（見本

    院卷第502頁），惟前開律師函及存證信函均係於112年12月

    14日被告陷於給付遲延之前，經原告寄發並由被告收受送達

    （見本院卷第452-453頁），均難認該當給付遲延後由債權

    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之意思通知，既原告並未於被

    告給付遲延後再次定相當期限催告被告履行，原告自不得依

    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

　㈣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

    ，並無理由：

　　系爭契約並未經原告合法解除，已認定如上，則系爭契約仍

    屬存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

    之訂金76萬元，自無理由。　

　㈤原告依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

    均無理由：

　　按懲罰性違約金係基於當事人契約約定而生，與民法第227

    條不完全給付規定無涉，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19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已屬無據。又本件依原告主

    張之原因事實，被告應係構成給付遲延，而非不完全給付，

    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清除廢

    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亦顯無理由。

　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

    違約金，亦無理由：

　　按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一、本合約一經簽定除另有約定

    外，甲、乙雙方均不得片面要求終止合約。以電話聯繫或現

    場臨時通知終止合約，皆不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二、一方

    若欲終止契約，須於施工前15天，取得雙方書面同意終止合

    約，始生終止合約之效力，而合約終止前甲方已支付之服務

    費，不予退還。三、若一方違反前開約定，欲片面終止契約

    ，則須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90,000元給另一方。」（見本院

    卷第23頁），由上開約定可知，此條第3項係針對契約之一

    方欲片面終止契約時，賦予另一方有請求行使終止權該方給

    付懲罰性違約金之權利。然，本件被告並未有抗辯欲片面終

    止系爭契約之情形，原告自不得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

    罰性違約金，原告請求實與契約約定不合。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

    訂金76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

    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賴玉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7號

原      告  賺錢時代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翠群  

訴訟代理人  林益輝律師

被      告  世旭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世龍  

訴訟代理人  羅偉甄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世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變更為Ａ０３，據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24日提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及檢附臺中市南區區公所113年12月6日公所農建字第1130030518號函為證，被告並已收受該書狀繕本（見本院卷419-423、430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7月21日簽訂「賺錢時代公寓大廈外牆女兒牆造型屋突修繕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承攬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賺錢時代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之大樓A、B、C、D、E棟，共5棟之屋突（含屋突旁的直面）、外牆、女兒牆之修繕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90萬元（含稅），施工期限為40工作天，具體施作項目則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5月24日估價單所示。

　㈡詎被告於112年9月21日進場施作抿石打除工程後，於翌日下午4時即無故停止施工，經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函催被告繼續進場履約，然未獲被告置理。原告復於112年11月17日以台中路郵局第28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函後7日內進場履約，被告雖於112年11月22日及23日上午至系爭大廈A棟施作屋凸抿石剔除，惟同年月23日下午即改至C棟施作屋凸抿石剔除，遭原告要求按棟序施工後，被告又於112年11月24日停工，且被告不僅將施工現場棄置未處理，其後又委任林世民律師寄發台中法院郵局2942號存證信函檢附律師函（下稱112年12月13日信函）向原告稱因施工現場建物老化、部分區域粉光層已與RC結構體分離，若依原約定工法剔除外牆抿石層時，將肇致粉光層剝落物產生等，如依原約定工法施工，被告不願依民法第496條相關規定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隨後更提出高達817萬8450元之估價單，一再要求原告換約施作。

　㈢然，被告既為專業建築維修維護保養工程公司，於系爭工程投標前，更已先行至現場履勘，並本其專業技術及施作工法評估建築物實況，自不得僅以實際狀況與報價內容不一為由拒絕施工，且致原告為清理現場殘局，另須額外支出委請他人清除現場廢棄雜物之費用，原告因認被告有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9條、254條、第227條等規定所定給付遲延、不完全給付等債務不履行情形，遂於113年1月22日以台中大全街郵局第5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50號信函）寄達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被告負現場回復原狀義務，併退還訂金及附加利息等，惟被告迄未履行。爰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共計100萬4600元等語。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已明定契約當事人均不得片面要求終止合約，則原告片面解除契約，核與系爭契約約定意旨不符，自不生效力。

　㈡原告委由被告剔除系爭大廈之屋突及女兒牆之抿石，僅概估一棟女兒牆、一座造型屋突分別所需施作天數，並無約定完工期限，被告亦告知原告，實際施工期間需視現場施作情形而定，施工工法則考量地理位置及交通等，採用人員繩索垂降方式進行作業（即蜘蛛人高空繩索外牆作業），先將外牆抿石剔除，剔除之抿石廢棄物整頓集中，剔除抿石後裸露之表層如為平整，清潔表面粉塵後即可進行防水作業，如有些微龜裂，則視其大小以環氧樹脂或變性膠等材料灌注裂縫填補，再施作防水漆，最後清運廢棄物（屋突下緣牆面上突出之直立面之抿石，打除後清潔，及塗上防護漆，為被告回饋項目），並不包含抿石層以下之其他結構層。兩造簽約後，被告積極準備履約事宜，惟因進場後發現現場建物老化、鋼筋外露，部分區域之粉光層已與RC結構體分離，剔除抿石層之過程將會不斷有粉光層剝落物產生，除逾越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外，且如被告繼續以原工法施工，亦無法達預期目的，可能造成工安意外，恐有重大安全疑慮，故被告會同系爭大廈社區經理於112年9月22日查看後，旋提出工程報告書及變更工法建議，復於112年9月26日詢問原告是否排定開會時間，且主動表示可到場當面說明，社區經理則回覆待原告內部討論後再與被告聯絡，被告爰持續追蹤進度，等候原告指示再進行後續作業。豈料，原告明知上開問題尚未經討論解決，卻遽然於112年10月16日、11月17日函催被告繼續進場履約，被告雖再提出「賺錢時代頂樓造型及屋突修繕說明」檔案，且為避免爭議於112年11月21日再度進場施作，並按日於系爭工程之「抿石專責委員」群組報告施作範圍、項目，及提供112年11月21日至24日施工日誌、現場照片予原告，原告卻置若罔聞，被告為免發生工安意外，方再次暫時停止施作，另以112年12月13日信函通知原告若堅持原工法施工，被告依民法第496條前段規定，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㈢系爭工程既無約定確定之完工期限，而被告經原告催告後亦立即進場施作，且已明示請原告具體指示是否繼續進場施工，可見被告並無遲延，原告自不得解除契約；縱認被告遲延給付（假設語，被告否認），原告以系爭50號信函催告後，亦非當然取得契約解除權，仍須定相當期限再次催告，被告於期限內不履行，始得解除契約；即便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終止契約，依同條項後段之約定，亦不得請求被告退還已支付之訂金76萬元；且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可知，兩造有關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乃針對有一方欲片面終止契約之情形，他方得請求給付，然本件原告自己始為欲解除契約之一方，被告並無欲片面終止契約之情事，核與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所約定之情形不符，且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之懲罰性違約金，顯非加害給付所生之瑕疵結果損害，原告主張難謂符合一貫性審查；又倘認原告得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假設語，被告否認），亦請鈞院審酌上情，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再者原告所提證據均無從證明其確有支出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而受有損害，既無損害自無賠償可言，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7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承攬系爭大廈之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190萬元（含稅），具體施作項目則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5月24日估價單所示；原告已於112年9月21日支付系爭契約之訂金76萬元予被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52-453頁），可認為真。

　㈡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7條等規定，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並不可採：　　

　⒈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逾約定期限始完成，或未定期限而逾相當時期始完成者，定作人得請求減少報酬或請求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前項情形，如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02條定有明文。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7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第227條等規定，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云云。然，依前引民法第502條規定可知，該規定係適用於承攬人逾約定期限完成工作或未定期限而逾相當時期完成工程等情形，無從適用承攬人並未完成工作之情形，而本件原告係主張被告並未完成系爭契約所約定工作，則當無民法第502條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其得依民法第502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不可採。

　⒊又民法第227條係關於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而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然其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然本件依原告主張原因事實，係指被告並未於約定期限內完成契約所定之工作，未指被告已為給付然其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如施作之內容有瑕疵），則原告此部分主張解除契約之依據與其主張之原因事實並不相符，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㈢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等規定，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亦不可採：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54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針對兩造就系爭工程有無約定完工日（即給付之確定期限）一事，原告主張兩造約定以112年12月13日為完工日等語，被告則抗辯稱兩造並無約定完工期限等語。

　⒊查，依被告所提出其人員洪正哲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Ａ０２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顯示Ａ０２於112年9月18日詢問洪正哲，請被告提供施工預定時日排程，洪正哲則於112年9月19日傳送4個行事曆PDF檔予Ａ０２（見本院卷第221-223頁）。而據原告所陳報之上開4個行事曆PDF檔，4種施工預定排程，分別為：「假日及國定假日停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2月13日；「假日限定時間」，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28日；「週日不施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27日；「假日正常施工」，標註之完工日為112年11月17日（見本院卷第385-399頁），而被告對於原告所陳報之上開4種施工預定排程表，其形式上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5頁）。被告亦自承有於112年9月13日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聯繫討論工期安排及調整事宜（見本院卷第415頁編號6）。再據證人Ａ０２證稱：當初被告之洪特助有提供幾種方式給原告決定，一個是假日施工，另一個是假日及國定假日都施工，第三個是兩者都不施工，委員會討論完後明確告訴被告採第三個方案；依照112年洪特助傳給我的LINE，預計在112年12月13日完工撤場等語（見本院卷第532頁）。

　⒋是依上開被告人員洪正哲與系爭大廈社區經理Ａ０２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原告所提出之4個行事曆PDF檔書面資料、證人Ａ０２證述及被告之答辯，再參酌系爭契約所附之估價單其下方有載明「採繩索垂降作業，一棟造型女兒牆約5個工作天，一座造型屋突約3個工作天」（見本院卷第37頁），則共5棟造型女兒牆、5座造型屋突，共約40天，綜合可認兩造有於系爭契約成立後，約定採取「假日及國定假日停工」之施工進度排程，並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為112年12月13日。

　⒌就系爭工程迄今並未完工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可認被告就系爭工程之施作於112年12月14日之後，已有逾約定給付期限而未為給付之給付遲延情事，除被告舉證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外，被告應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給負遲延責任。

　⒍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229條、第254條等規定，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以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云云。然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被告於112年12月14日以後雖陷於給付遲延，原告仍應再次定相當期限催告被告履行，倘如被告於期限內不為履行，原告方得解除系爭契約。查，依原告自陳，原告係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竑德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於112年11月17日以台中路郵局第28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約（見本院卷第502頁），惟前開律師函及存證信函均係於112年12月14日被告陷於給付遲延之前，經原告寄發並由被告收受送達（見本院卷第452-453頁），均難認該當給付遲延後由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之意思通知，既原告並未於被告給付遲延後再次定相當期限催告被告履行，原告自不得依系爭50號信函解除系爭契約。

　㈣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並無理由：

　　系爭契約並未經原告合法解除，已認定如上，則系爭契約仍屬存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自無理由。　

　㈤原告依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均無理由：

　　按懲罰性違約金係基於當事人契約約定而生，與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規定無涉，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已屬無據。又本件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被告應係構成給付遲延，而非不完全給付，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亦顯無理由。

　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亦無理由：

　　按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一、本合約一經簽定除另有約定外，甲、乙雙方均不得片面要求終止合約。以電話聯繫或現場臨時通知終止合約，皆不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二、一方若欲終止契約，須於施工前15天，取得雙方書面同意終止合約，始生終止合約之效力，而合約終止前甲方已支付之服務費，不予退還。三、若一方違反前開約定，欲片面終止契約，則須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90,000元給另一方。」（見本院卷第23頁），由上開約定可知，此條第3項係針對契約之一方欲片面終止契約時，賦予另一方有請求行使終止權該方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之權利。然，本件被告並未有抗辯欲片面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原告自不得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原告請求實與契約約定不合。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收取之訂金76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9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清除廢棄物所生之費用5萬46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賴玉真



